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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玉 胜 ： “吃 ” ， 是 一 件
“天大的事”。 民以食为天， 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 关系我国13亿多
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必须
抓得紧而又紧。 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也明确表示： “必须管得严
而又严。” 保卫 “舌尖上的安全”
需要完善监管体制机制， 必须强
化地方政府对食品药品安全负总责
的责任体系， 发挥其统筹部署和协
调各方的作用， 坚持源头控制 ，
实施产管并重， 认真把好每一道
关口， 决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 “千万索赔”是集结消费者力量的重拳

和法堡： 12日， 福州市旅游
质量监督管理所发布 “3·15” 旅
游消费提醒， 市民出游时一定要
选择合法旅行社、 选择 “含金量”
高的旅游线路， 权益受损时要保存
好相关证据， 并拨打全国旅游投
诉举报平台电话12301或全省旅
游投诉平台电话12315进行投诉
维权。 整治旅游乱象， 光有消费
提醒是远远不够的。 唯有监管执
法部门重拳出击， 实行无缝监管
才能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买收视率
一方面， 《中国诗词大会》、 《朗读者》 等过去一

段时间不被重视的慢综艺受到了交口称赞， 大量低俗、
搞笑、 博眼球的真人秀节目退出电视荧屏； 一方面， 花
钱买点击量、 票房的作假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全国
人大代表、 著名主持人曹可凡表示： 虚假的数据不能成
为衡量文化项目成功的标尺， 文艺创作更不能误入假数
据营造的 “假潮流” 之中， 应该建立公正客观的文艺评
价体系。 （3月13日 《新闻晨报》） □朱慧卿

维护游客权益
不能止于消费提醒

□王军荣

共享单车发展需要政企合作
共享单车不同于公共自行

车， 它具有赢利性和企业的自
主性，然而，共享单车却不是纯
粹的企业行为， 是服务于老百
姓的，给市民带来了公共服务，
因此，需要政企合作，政府要尽
到职责， 让市民得到更多的利
益。 一言蔽之，企业做好市场的
事，政府做好管理的事，而需要
两者合作的则共同承担，如此，
共享单车才会在激情和理智中
得到“健康发展”。

破“技工荒”
需先转变观念

工会应成为全民健身的有力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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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辆自
行车？ 它来的如此之快， 迅速成
为城市的风景线； 它的价格又极

其便宜 ， 一个小时只要1块钱 ，
甚至还常常免费； 它在不到2年
的时间里， 吸引了近20个玩家和
100亿资金。 然而， 把资本的亢
奋和焦灼抛在一边， 当小橙和小
黄们流淌在街巷， 享受着免费和
春光的人们， 情感上又是多么愉
悦。 作为创投界的 “爆款”， 共
享单车在理智与情感地冲突中，
忐忑地等待着决战时刻的到来。
(3月13日 《北京晨报》）

共享单车， 毫无疑问已经进
入竞争的激烈时刻 ， 谁赢得市
场， 谁就是胜利者。 对于共享单
车的经营者来说， 如何在理智和
情感的冲突中突围， 最终胜出，
这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 共享单
车无论竞争得多么激烈， 我们应

该看到， 这是一件好事， 能够方
便老百姓的出行， 能够减少环境
的污染。 然而， 当越来越多的共享
单车进入到我们的视线中， 进入到
我们的生活中， 却需要用一种理
智的视角去审视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带来便利的同时 ，
也带来了麻烦。 一方面是对于企
业来说， 其管理存在着麻烦， 比
如被盗被乱扔被收缴等等， 另一
方面是由于乱停乱放， 破坏了城
市的秩序， 与城管执法会产生一
次次的 “碰撞”， 也与交通管理
部门进行着一次次的 “交锋 ”。
现实中不少单车在交通中违规骑
行 （不遵守红绿灯、 逆行等） 的
现象较多， 如何在共享单车不断
增多的情况下保证城市交通的有

序？ 如何更好地保障骑行者的安
全？ 这些都是待解的问题， 而解
决这些问题的 “主导者” 则是政
府职能部门。

对于 “共享单车 ” ， 首先 ，
要承认其存在的积极意义 ； 其
次 ， 要正视其存在的问题 ； 再
次， 则要通过立法、 定规则去管
理。 这是职能部门该有的逻辑和
思路。 现在一些城市已经在管理
方面做出了一些有力的措施 。
2016年 12月 27日 ， 深圳市交委
发 布 了 《 关 于 鼓 励 规 范 互 联
网自行车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
见 稿 ) 》 和 《深圳市自行车停放
区 (路侧带) 设置指引 (试行)》，
对乱停放等热点问题进行规范；
2016年12月25日， 成都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也发布了 《成都市中
心城区公共区域非机动车停放区
位技术导则》， 在中心城区各级
城市道路人行道等公共区域，
与相关部门统一设置供非机动车
停放的区位。

共享单车不同于公共自行
车， 它具有赢利性和企业的自主
性， 然而， 共享单车却不是纯粹
的企业行为 ， 是服务于老百姓
的， 给市民带来了公共服务， 因
此， 需要政企合作， 政府要尽到
职责， 让市民得到更多的利益。
一言蔽之， 企业做好市场的事，
政府做好管理的事， 而需要两者
合作的则共同承担， 如此， 共享
单车才会在激情和理智中得到
“健康发展”。

当前， 正值我国经济转型升
级 的 关 键 时 期 。 “中 国 制 造
2025” 已吹响号角， 从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迈进， 有赖于技能人
才群体的崛起。 但据中国社科院
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7年人
才蓝皮书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
（NO.4）》： 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
达上千万人。 如何补齐高素质技
能人才队伍的短板 、 打造更多
“大国工匠”， 助推产业升级， 成
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
点。 （3月13日 《工人日报》）

当下， 一个不能否认的现实
就是， 每年都有很多孩子， 因为
在中小学阶段没有考出好成绩、
而被贴上 “笨 ” 或者 “不好好
学” 的标签而走向社会。 但还有
一个事实就是 ， 在这些所谓的
“差生” 当中， 却有很多人对结
合爱好学一技之长表现出极大兴
趣。 因此， 眼下最应该反思的就
是我们和这个社会的人才培养和
评价体制， 要知道， 孩子们的成
长成才有N种模式， 并不是每个
孩子都适合学历教育。 而职业技
能教育， 作为我国培养专业技术
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则有可能
是当下社会最应该给他们打开的
另一扇成功之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从近些
年的就业形势看， 大学毕业生在
人才市场上受冷遇， 而各类职业
院校毕业的技术人才却成了香饽
饽。 个中原因就是， 职校毕业生
动手能力强、 实践经验丰富， 同
时又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 因
此， 笔者认为， 作为过来人的父
母或者老师， 不要总以自己的经
验去决定孩子的人生， 让孩子进
入职业院校学习也不失为明智之
举。 毕竟， 合适的职业是一个人
的立身之本。 换句话就是， 唯有
最适合孩子价值的发挥， 才是最
好的选择。 真正成功的教育， 应
当让人各尽其能， 让人对社会有
归属感， 而不是无所适从。

其实 ， 在一个有序的社会
里， 永远需要不同的社会分工，
但不同职业都是平等的， 我们不
该受到陈旧面子观念的束缚。 对
孩子而言， 无论是接受普通高等
教育还是接受职业教育， 其最终
目的都要走向社会， 实现自我梦
想、 创造社会价值。 □祝建波

“舌尖上的安全”
重在完善监管体制

3月12日上午 ， 2017北京春
季城市越野赛在北京西山国家森
林公园举办， 赛事设男/女21公
里和10公里两个组别， 赛事规模
800人。 （3月13日千龙网）

大地复苏， 柳绿桃红。 又到
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高峰期了。
环顾四周， 无论是清晨的公园 ，
还是傍晚的河边步道， 亦或是小
区的花园， 随处可见锻炼身体的
人群。 一些企事业单位， 也都根
据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 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职工体育活动。 可以
说， 眼下的北京城， 已经进入到
全民健身的热潮中。

根据 《北京市全民健身实施
计划 （2016-2020）》 的要求， 到

2020年， 市民健身意识和科学健
身素养不断增强， 每周参加1次
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1200
万人。 全民健身活动是一项由国
家领导、 社会支持、 全民参与的
系统工程，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
实意义。 因此， 各级工会组 织
有 责 任 有 义 务 积 极 引 导 职 工
参 与 ， 不 断 提 高 职 工 整 体 素
质 。 紧 紧 围 绕 职 工 日 益 增 长
的健身需求， 广泛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 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
健身活动， 在企事业单位内部营
造人人积极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
良好环境和氛围。

首先， 作为企事业单位的工
会组织， 应本着创造一个条件、

制定一份计划、 形成一种制度的
工作方法。 坚持以基层为主、 群
众性为主、 业余为主、 普及与提
高相结合的原则， 确保处理好体
育锻炼与正常工作之间的关系；
其次， 工会干部不仅要积极参与
本单位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定和推

广， 更要身体力行， 积极参与体
育锻炼 ， 和群众打成一片 ； 再
次 ， 工会组织应坚持以职工为
本 ， 服务职工的理念 。 因地制
宜、 因人而异地开展各种体育健
身活动， 不断掀起职工健身的新
热潮。 □许庆惠

记者3月12日从广东省消费
者委员会 (以下简称 “消委会”)
获悉， 3月8日 ,广东省消委会代
表消费者， 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法院
令此案中涉嫌生产、 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食品以及生产、 销售有
毒、 有害病死猪肉的犯罪嫌疑人
20人承担赔偿金1006.2万元， 在
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
歉， 并承担律师费及诉讼费用。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
案。 (3月13日 《新快报》)

据了解， 此案是全国第一宗
“消费公益赔偿之诉”。 而这一民
事公益诉讼已经酝酿多年， 有意
选在今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之

际提起， 而且消委会向此案中的
犯罪嫌疑人索赔达一千万元， 可
说是天价索赔， 这些是此案的亮
点， 也让这起诉讼显得格外有意
义、 有价值。

这起案件性质极为恶劣， 相
关涉案人员， 放任病猪、 死猪入
场屠宰 ,对猪肉喷洒或浸泡有毒
有害液体后进行销售。 最保守估
计， 这些问题猪肉至少卖了一年
半， 而流入市场至少有十万斤。
这该有多少消费者受到欺骗， 食
用了这些问题猪肉？ 又伤害了多
少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这些不法商人及一些相关部
门人员， 让病死猪肉大量流入市
场， 就应对他们实行惩罚性损害

赔偿。 但大多数消费者受制于或
对此并不知情， 或是购买数量不
多， 而单独维权成本又太高等诸
多原因， 不愿诉、 不能诉。 广东
省消委会作为省内提起消费民事
公益诉讼的唯一适格主体， 替广
大消费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就
显得义不容辞。 广东消委会的做
法值得各地借鉴， 相关部门要替
弱势的消费者维权， 替消费者作
主， 让肆无忌惮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不法分子得不偿失， 让被损害
权益的消费者， 能通过消委会将
分 散 的 消 费 者 诉 求 集 结 成 一
股 力 量 ， 变成重拳砸向不法分
子身上。

□戴先任


